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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l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l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0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3 年 7月 14日上午8

时在辽宁省凌源市凌钢宾馆三楼大会议室举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9人，

代表股份 303,058,852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7.85%，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

高益荣先生主持，大会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折旧率的议案》 

    同意票 303,058,852股，占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同意票 303,058,852股，占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委托凌钢集团公司加工人造富矿的议案》 

    同意票 1,393,852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 股。关联股东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四海通程律师事务所于利淼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公司 200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3年 7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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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四海通程律师事务所关于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0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3 年 7 月 14 日上午 8：00 在辽宁省凌源市凌钢宾馆三楼大会议室召开。北京市

四海通程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于利淼律师（以

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会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2000 年修订）》（以下简称“《规范意见》”）

和《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规范意见》的要求对公司 200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

集、召开程序是否合法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和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

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是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出具。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200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必备文

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

断，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 2003 年 6 月 13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的《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3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拟于 2003 年 7 月 14 日 8:00 在辽宁省凌源市

凌钢宾馆三楼大会议室召开 200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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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会召开三十日之前，即在 2003 年 6 月 13 日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并将本

次股东大会需要的审议内容通知各股东。 

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会议审议的事项，说明了股东有

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及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

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姓名。 

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在公告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讨论事项，并按《规

范意见》有关规定对所有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于 2003 年 7 月 14 日上午 8：00 在辽宁省凌源市凌钢宾馆

三楼大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容。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

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9名，代表股份 303,058,85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7.85％。 

经验证，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经验证，出席会议人员除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还包

括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1、通过《关于变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折旧率的议案》。 

同意票 303,058,852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票0股；弃权0股。 

2、通过《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案》。 

同意票 303,058,852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票0股；弃权0股。 

3、通过《关于委托凌钢集团公司加工人造富矿的议案》。 

同意票 1,393,852 股，占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 0股。 

由于此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人凌钢集团公司的股东代表持有的 301,665,000

股法人股在表决时依法进行了回避，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SEEK CHANCE  & ASSOCIATES    
? ? ? ? ? ? ? ? ?    

 

 
          ? ? Tel:(8610)65102530  ? ? Fax:(8610)65180218  ? ? ? ? Email: firm@shtclaw.com  ? ? :www.shtclaw.com 

? ? ? ? ? ? ? ? ? ? ? ? ? ? 7 ? ? ? ? ? ? ? 1 ? 607 ?     ? ? : 100005 

Room 607 ,Tower  one ,  B r i gh t  Ch ina  Chang  An  Bu i l d i ng ,  
No7.Jianguomen Nei Avenue, Dong Che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005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逐项

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各项议案均以出

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票数的半数以上通过。会议记录及决议均由出席会

议的股东代表和公司董事签名，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份，副本二份，正本与副本具有同等效力。 

 

 

 

 

 

北京市四海通程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于利淼 

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四日 

 


